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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路发〔2016〕68 号 
 

 

关于公司各级主要管理人员调整或离职 

工作移交程序的暂行规定 
 

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规范集团公司各级主要管理人员调整或离职时工作

移交程序，明确责任，保持各项工作有效衔接，现就有关事项规定

如下： 

一、调整或离职时工作移交的主要管理人员范围为集团公司中

层以上管理人员，各工程项目经理部领导班子成员及财务负责人。 

二、集团公司领导班子成员调整或离职时的工作移交由总经理

办公会议研究确定。 

三、集团公司总部各职能部门负责人（含正、副职）调整或离

职时应提交书面工作移交报告，报告内容主要包括个人负责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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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进展、重大未了结业务及需要说明的其他重大事项等。工作移

交报告由主管领导批准（副职工作移交报告应先由本部门正职负责

人确认）后由所属部门存查，并复印报送企业管理部、人力资源部。 

四、各子分公司领导班子主要成员（含董事长、总经理、党委

书记）调整及离职时应提交书面工作移交报告，报告内容主要包括

任职期间经营责任目标完成进展、未决诉讼、本级单位基本情况（包

括资金、资产情况，任期经营状况，债权和债务情况，投融资情况

等）、风险项目主要控制措施、重大未了结业务及需要说明的其他

重大事项等。工作移交报告经所属公司领导班子会议通过后报送集

团公司分管领导及企业管理部，企业管理部呈报集团公司主要领

导。副职成员调整及离职工作移交报告由所属子分公司总经理批

准，办公室或人力资源部存查。子分公司财务负责人工作移交报告

应同时报送集团公司财务资金部和财务总监。 

五、各工程项目经理部领导班子成员调整及离职工作移交报告

由项目经理部确认、所属子分公司总经理批准，项目财务负责人工

作移交报告由项目经理部及子分公司财务负责人确认、子分公司总

经理批准，子分公司办公室或人力资源部门存查。 

六、调整或离职人员的工作交接对象分别为集团公司主管领

导、子分公司总经理、工程项目经理安排指定的接任负责人，工作

移交报告应送交接任人员签收。 

七、调整或离职人员使用及管理的公司各类财产由办公室和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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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管理部门统一收回，个人因工作发生的财务经济手续由财务资金

部门予以清理。 

八、各级主要管理人员调整或离职工作移交由各级纪检监察部

门（或纪检监察人员）监督，集团公司人力资源部、子分公司综合

办公室牵头负责相关具体工作。 

九、调整及离职人员符合《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主要领导任

期（离任）经济责任审计办法》相关规定，以及集团公司研究决定

实施离任审计的，由审计监察部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内部审计。 

十、调整或离职人员的工作移交报告经批准、工作交接完成后，

方可正式进入新的工作岗位或办理离职手续。工作交接期限为自工

作移交报告批准后 15 个工作日内。 

十一、其他管理及业务人员变更时工作移交由所属单位建立书

面交接手续。 

 

 

陕西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

2016 年 7 月 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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